焦作市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文件

焦卫〔2010〕2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关于印发焦作市继续医学教育
学分审批程序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区卫生局，市直各医疗卫生单位，市直各卫生学(协)会，焦煤集团中央医院，解放军第91中心医院：

经市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研究决定，从即日起，凡经市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批准的2010年市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，请按以下程序进行。

一、各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授权单位，在举办学术会前，先填写《焦作市继续医学（中医学）教育学分证书申请表》，报市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审核。

二、经市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确认后，报市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主管领导审批。

三、审核合格后，到市卫生局规财科交费，领取学分证书；到市卫生局办公室加盖市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公章。

四、市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负责对学术会议进行现场监督。

五、授权单位应对参加学习的人员进行考核，考核合格者主可授予相应的学分。

六、项目完成后10天内将举办的项目活动情况、参加人数、考核及授予学分结果，书面报市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。
附件：焦作市继续医学（中医学）教育学分证书申请表

二○一○年六月二十八日

主题词：继续医学教育△  项目  审批程序△  通知

  焦作市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        2010年6月28日印发
	焦作市2010年继续医学（中医药）教育                学分授予申请表

	继续教育承办单位
	　
	　
	项目编号
	　

	申请时间
	　
	　
	承办人
	　

	继续教育项目名称
	　
	　

	培训地点：
	　
	　

	培训时间
	　
	２０１０年　　月　　日至　　月　　日

	培训人数
	　
	　
	申请份数
	　

	初审意见：经审核，申报实施的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符合规定。

	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：
	

	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    意   见
	　
	同意授予继续医学教育学分   分，    共        份。 

	
	 签字： 

	
	　
	 　　　           年　 月　　日 

	    收到     人继续医学教育培训费                  。   
	   授予继续医学教育   分学分证共        份。

	       经手人：
	　
	经手人：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填表说明：

	　　１、本表为申请市级继续医学（中医药）教育项目学分证用，一式两份；２、表格内容填写时须真实详实、字体工整、不得空格；３、继续医学（中医药）教育项目、编号、省市行政部门下达培训任务等需写全称；４、此表、培训名单及收费票据留存局办公室，以备查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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